表格乙  
經濟部115年全國性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考驗
工作經歷證明書--乙級人員

	填寫說明
	1. 本表限以電腦打字列印，手寫或塗改無效。

2. 工作經歷僅列與報考類級相關工作（請參考簡章附件四工作範圍表）之服務年資，可以合計至筆試測驗日期前一日，需滿3年以上。
3. 本表未列服務單位課室及職稱與工作內容說明之年資或未附報考人在服務期間之勞工保險資料者，不予計算相關工作年資。
4. 本表未經服務單位加蓋關印（公司章）或正式出具證明者無效。

	報考人姓名
	
	身分證編號
	

	報考類別
	□施工人員   □管理人員   □化驗人員   □操作人員

	現職單位
	（請填寫全銜至課室或中心）
	職稱
	（請填寫全銜）

	服務單位（至課室或中心）及職稱
	任職時間

（依職稱不同分時段填寫）
	工作內容說明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謹證明報考人在本單位之人事基本資料檔與上列資料相符，若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服務單位全銜名稱：                （加蓋關印或公司章）  
單位負責人姓名：                 （加蓋職章或私章）
聯絡電話： （   ）                      
通訊地址：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